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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113學年度海洋教育週活動-創意文字畫設計比賽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學年度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 

貳、 目的:  

一、期盼臺中市國中小學生藉由設計編繪海洋相關文字畫，加入創意元素，激發學校師

生知海、愛海、親海之意識，並以實際行動守護海洋、關懷地球。 

二、獲選優質創意文字畫圖像，將作為臺中市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文宣品，達成宣傳推

廣海洋教育之目標。 

參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肆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伍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 

陸、參賽對象:臺中市公私立國中小學生 

一、 國小低年級組:國小1、2年級學生 

二、 國小中年級組:國小3、4年級學生 

三、 國小高年級組:國小5、6年級學生 

四、 國中組。 

柒、文字:「臺中市」、「海洋」、「海洋悠遊趣」三組文字擇一。           

捌、作品規格: 

一、 規格： 

(一) 材質限紙類（紙質不限），形式以單面彩繪、剪貼、版畫、電腦繪圖等平面設計呈

現。 

(二) 電腦繪圖需輸出圖檔送件，並上傳解析度300dpi以上電子檔。 

上傳區: https://forms.gle/AJh3QSeL4AV6Cf4R6  

(三) 直式、橫式不拘，尺寸大小為八開圖畫紙對折(約19cmＸ26cm) 

 二、內容：將文字以海洋元素加以圖畫、裝飾，使其醒目、美觀，可用以認識、宣傳 

           海洋保護意識。 

     三、評選：主題契合度50%、創意表現40%、版面編排10%。 

玖、收件日期：114年2月24日(星期一) 至3月7日(星期五)。 

拾、收件件數與方式： 

一、 國小各校各組送件件數上限3件，每生限送一件作品。 

二、 國中各校送件件數上限6件，每生限送一件作品。 

三、 請將報名表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(附件一)浮貼於作品背後，於收件期間併同

報名統計表(附件二)以郵寄(以郵戳為憑)方式寄送至黎明國小教務處 

（408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55號，黎明國小教務處收）。 

拾壹、評審方式： 

https://forms.gle/AJh3QSeL4AV6Cf4R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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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聘請領域專長評審委員進行評審。 

二、 得獎名單公布：各組特優、優等及佳作等名單預訂於5月底前公告本市教育局網及

本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資源網。  

拾貳、獎勵辦法： 

一、 國中小各組 

(一) 特優獎3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禮券1,000元一份，指導老師敘嘉獎2次。 

(二) 優等獎5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禮券500元一份，指導老師敘嘉獎1次。 

(三) 佳作獎若干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，指導老師頒發獎狀乙幀。 

二、 各組獲獎名額得由評審委員會視參與徵選比賽作品數量、水準酌予增減。 

三、 各組獲獎學生，請就讀學校公開頒獎鼓勵。 

四、 主辦單位將從參賽作品中挑選適當作品，作為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推廣

宣傳品，透過相關活動發送。 

拾參、附則: 

一、 送件作品請勿呈現年份、校名與作者名稱。 

二、 作品應為個人創作；作品不得抄襲或引用現有資料，如侵犯他人著作權，其責任由

作者自行負責。 

三、 送件作品由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運用，不另行退件，切勿一稿多投。 

四、 作品著作權歸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所有。參賽作

品請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(附件一)。 

五、 報名統計表疏漏者，將不予收件；缺授權書者及資料不吻合者皆不予評審。 

六、 相關問題可洽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教務主任王唯芝(22517363*710) 

拾肆、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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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臺中市113學年度海洋教育週活動-創意文字畫設計比賽 報名表 

參加組別： 

          □國小低年級組 □國小中年級組 □國小高年級組 

          □國中組 

學校名稱 
 

學生姓名 
 

指導老師 
 

臺中市113學年度海洋教育週活動-創意文字畫設計比賽 

參賽作品智慧財產授權與同意書 

學校名稱  學生姓名  

作品文字  

被授權人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備註 
1.請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，勿用鉛筆。 

2.授權人請填報名學生姓名。 

 

    茲保證遵守「臺中市113學年度海洋教育週活動-創意文字畫設計比賽」，

保證參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創作品，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，願負起全部法律責

任。 

授權人(請填報名學生) _________________同意參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

權讓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所有，且承諾對該

局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教育局、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

得安排於所屬刊物、網站、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，不另致酬。 

 此致 

   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 

授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(報名學生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(法定代理人) 

中 華 民 國  1 1 4  年  月  日 

※本表請自行列印，浮貼於作品背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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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臺中市113學年度海洋教育週活動-創意文字畫設計比賽  

報名統計表 
 

學校名稱: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國小組 

低年級組_________件 

 

中年級組_________件 

 

高年級組_________件 

國中組 _____________件 

合計 _____________件 

 

 

 

         承辦人: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校長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